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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

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2. 營業額

營業額乃指期間內售出貨物之發票值（減去折扣及退貨）及所提供服務之發票值，並已撇除集團內公

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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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下表呈列本集團在期間內按業務及地域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按業務劃分

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 製造及銷售標籤、籤條、

彩盒及兒童趣味性圖書 商業印刷 恤衫襯底紙板及膠袋 撇銷 綜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營業額劃分：

　向集團外客戶銷售 219,889 219,735 36,216 29,836 27,766 16,236 －－－－－ － 283,871 265,807
　集團內部銷售 6,042 2,107 199 329 107 98 (6,348) (2,534 ) －－－－－ －

225,931 221,842 36,415 30,165 27,873 16,334 (6,348) (2,534 ) 283,871 265,807

分類業績 9,974 18,841 7,167 3,750 5,435 1,450 －－－－－ － 22,576 24,041

利息收入 838 776
未劃分支出 －－－－－ (9 )

經營業務溢利 23,414 24,808

財務費用 (215 ) (111 )

除稅前溢利 23,199 24,697
稅項 (3,083) (3,274 )

日常業務稅後溢利 20,116 2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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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按地域劃分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收入劃分：

　向集團外

　　客戶銷售 274,020 251,722 9,851 14,085 283,871 265,807

分類業績 22,126 23,347 450 694 22,576 24,041

利息收入 838 776
未劃分支出 －－－－－ (9 )

經營業務溢利 23,414 24,808

財務費用 (215) (111)

除稅前溢利 23,199 24,697

稅項 (3,083) (3,274 )

日常業務稅後

　溢利 20,116 21,423

4. 經營業務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及攤銷 13,686 12,3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所受虧損 －－－－－ 42

　其他投資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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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838 776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3 92
租金收入 910 90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33 －

出售上市投資之收益 －－－－－ 397
其他 321 409

2,135 2,581

6.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2,726 1,024
海外稅項 357 1,536
遞延稅項 －－－－－ 714

3,083 3,27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之稅率（二零零三
年： 17.5%）計算。有關香港以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須繳納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之有關

司法權區現行之稅率計算。

7. 中期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港仙（二零零三年：1港仙） 4,867 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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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股東應佔本集團日常業務之未經審核綜合

稅後溢利約 20,116,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1,42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483,598,138股（二零零三年：432,331,061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日常業務稅

後溢利約 20,116,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1,423,000港元）計算，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
483,598,138股（二零零三年：432,331,061股）已發行普通股，一如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者無異，

並加上將所有購股權視作已於有關期間內行使而假設以無代價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10,475股
（二零零三年：1,008,888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在有關期間內，本集團為提升生產力而在機器及設備方面動用約 16,912,000港元。本集團亦以代價

16,614,000港元出售原採購成本約13,000,000港元而賬面淨值約16,332,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10.貿易及票據應收賬項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75日之信貸期。

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即期至 30日 49,487 33 34,933 39
31－60日 48,908 33 25,520 29

61－90日 31,317 21 11,545 13
超過90日 19,013 13 16,587 19

148,725 100 88,5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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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投資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在香港上市之證券投資，按公平價值 2,649 1,304

在海外非上市之證券投資，按公平價值 6,100 －

在海外非上市之債券投資，按公平價值 4,560 3,000

13,309 4,304

12.貿易應付賬款

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 30日 25,669 29,452
31－60日 29,030 15,530

61－90日 17,984 8,012
超過90日 18,544 8,065

91,227 6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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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股本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8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普通股 8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486,706,601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三年： 482,331,061股） 48,671 48,233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本期間之變動詳情如下：

千港元 股份數目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48,233 482,331,061

行使購股權 438 4,375,000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8,671 486,706,061

於本期間內，董事行使彼等之購股權，分別按每股0.2240港元及 0.3507港元認購1,875,000股本公司
普通股及 2,5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

14.或然負債及資產押記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本身之附屬公司所獲之一般銀行信貸向往來銀行提供企業擔保
約達79,9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79,9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有關之附屬公司已提用之銀行信貸合共為 32,46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34,685,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一家銀行將其中一家附屬公司置於押記之下，作為該銀行與該附屬公司
所訂立財務服務協議訂明可能應付銀行之所有相關負債之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一份達 7,795,000港元之投機遠期外㶅合約，到期日為二零零
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將本集團若干物業（總值36,200,000港元）作抵押以便本集團獲提
供一般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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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資本承擔

本集團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購入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1,521 12,940
於中國附屬公司之投資 7,673 17,030

9,194 29,970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16.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作重列以符合現時期間之呈報方式。


